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59号

当事人： 北京丰泰德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1102242568713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工业区493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志刚

1、 案件来源
我局于2025年11月27日收到郭**提交的撤销虚假登记（备案）申请表、承诺书、笔迹鉴定文书复印件，称：“其通过微信电子营业执照发现身份信息于2003年05月07日被北京丰泰德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当事人）冒用，但本人与该公司无任何关系，与该公司相关人员亦不认识，且不存在亲属关系，该企业设立登记时本人未到场，字迹非本人所签。”我局于2025年11月27日予以受理，指定褚云飞、孙中波负责办理，并将（京兴市监）受撤登字【2025】第103号受理通知书送达至郭**。
2、 调查情况
2025年11月27日，我局将当事人涉嫌冒用他人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告期自2025年11月27日至2026年01月11日，截至公示期满，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未提出异议。
2025年11月28日，我局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发送协助调查函，协助调查内容为：1、核实郭**提供的编号为2024WJ0115的鉴定书复印件是否与原件一致，原件是否是由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郭**提供的编号为2024WJ0115的鉴定书复印件鉴定意见中所述的“检材1-3上的郭**签名字迹均不是郭**书写的”是否真实有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于2026年01月15日向我局出具了情况说明，证实郭**提供的编号为2024WJ0115的鉴定书复印件与案件卷宗中原件比对内容完全一致，鉴定意见结论一致。
[bookmark: _GoBack]我局执法人员分别于2025年12月08日、2025年12月12日、2025年12月14日分别电话联系企业设立登记档案中预留的电话1380109****，均未能接通。
2025年12月09日，执法人员分别向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刘志刚和投资人张学连的身份证住所、当事人登记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京兴市监询通【2025】001、002号）,邮政均以“待确认地址”为由进行了退回。我局于2026年02月05日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予以公告送达。届满，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未到场接受询问调查。
2025年12月10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工业区493号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未发现当事人在此地经营，亦无相关人员在场。执法人员现场制作现场笔录并对现场情况拍照取证。
2026年01月04日，执法人员对郭**开展询问调查。据申请人郭**表述，郭**本人对北京丰泰德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03年05月07日的设立登记不知情，公司登记档案中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郭**陈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委托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公司登记档案中有郭**签字的检材1-3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检材1-3上的郭**均非其本人所签，并且其本人对当时的出资情况不知情。
2026年03月12日，我局向大兴区税务局、大兴区人民法院发送征询意见函，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于2026年03月16日在复函中表述：“北京丰泰德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有纳税申报义务，但存在连续三个月所有税种均未进行纳税申报的情况”。除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外，未收到大兴区人民法院的回复。
3、 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
1、 撤销虚假登记（备案）申请表1份：证明郭**申请理由及具体情况。
2、 承诺书1份：证明郭**对相关承诺真实性负责。
3、 郭**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申请人郭**身份。
4、 编号为2024WJ0115的鉴定书复印件：证明当事人企业设立登记材料中“郭**”字迹非其本人所签。
5、 二龙路派出所情况说明：证明郭**提交的笔迹鉴定材料真实有效。
    我局于2026年5月7日将听证告知书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进行公告送达，截至公告期止，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亦未要求举行听证。
4、 处理依据及处理建议
因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法人刘志刚、投资人张学连未到场接受询问，根据对郭**的询问调查情况，以及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二龙路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说明当事人2003年05月07日的开业登记材料中“郭**”签字非本人所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之规定，作出决定如下：撤销北京丰泰德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03年05月07日的设立登记。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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